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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光科技大學 

112學年度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
       

中華民國 112年 04月 25日校級評鑑工作小組訂定通過 

壹、緣起 

一、依據《弘光科技大學自我評鑑辦法》第 6條規範:「本校以 6年內實施內

外部評鑑各 1次為原則，惟內部評鑑完成後始得進行外部評鑑。」。 

二、經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行政協調會議(111.10.04)決議，本校新一

週期「校務自我評鑑」與「系所自我評鑑」分開辦理。 

三、本校已於 108年 6月 05日辦理外部評鑑及接受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

(以下簡稱台評會)校務評鑑（108年 12月 06日）。 

四、承上所述，本校應於 108年 6月-114年 6月實施新一週期內、外部評鑑

各一次為原則。 

貳、教育部校務評鑑推估時程 

    預計 113學年度第 1學期進行（約 113年 10月-114年 3月之間，實際

日期依教育部公告之評鑑實施計畫為準）。 

參、本校 113年度校務自我評鑑執行期程規劃 

一、校務自我評鑑內、外部評鑑日期： 

(一)內部評鑑於 113年 01月 30日（星期二）辦理。 

(二)外部評鑑於 113年 04月 09日（星期二）辦理。 

二、資料填報及計算區間 

  「評鑑資料表冊」、「基本資料表冊」撰寫呈現期間：109.1~112.1 學期

（109.08.01至 112.10.15校基庫填報基準日）。 

三、工作時程表 

序號 日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

1 

112.02.18(六) 

、 

112.02.23(四) 

台評會辦理：新一週期技專校院校務評鑑指標草

案北區及南區學校說明會 
秘書處 

2 112.04.19(三) 
公告教育部新一週期(113~117 學年度)技專校院

校務評鑑指標 
秘書處 

3 112.04.25(二) 

召開校內評鑑工作小組會議，討論及審議： 

(1) 前一週期校務評鑑、系所專業自我評鑑及追

蹤評鑑之自我改善計畫執行情形追蹤查核結

果與後續追蹤處理方案。 

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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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日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

(2) 新一週期自我評鑑實施規劃與相關法規修

正。 

4 112.05.09(二) 

提案行政會議，討論及審議： 

(1) 修正「弘光科技大學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設

置要點」 

(2) 修正「弘光科技大學自我評鑑辦法」 

秘書處 

5 112.06.13(二) 
提案校務會議，討論及審議： 

(1) 修正「弘光科技大學自我評鑑辦法」 
秘書處 

6 112.08.29(二) 

召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，討論及審議： 

「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計畫」 

(於本次會議頒發委員聘函_112.08.01~115.07.31) 

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7 

112.09.01(五) 

| 

112.11.29(三) 

撰寫評鑑表冊&基本資料表 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
8 112.11.29(三) 完成外部自我評鑑委員聘任 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9 

112.12.01(五) 

| 

112.12.08(五) 

各受評單位(指標構面負責單位)完成評鑑表冊之

撰寫，於 112.12.01繳交至秘書處 

※秘書處於 112.12.08 前完成彙整，進行表冊審

查 

秘書處 

10 112.12.19(二) 第 1次校務自我評鑑表冊審查會議 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11 

112.12.19(二) 

| 

113.01.09(二) 

各行政單位進行細部資料表冊修正 

※資料繳交截止時間：113.01.09中午 12:00 
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
12 113.01.16(二) 第 2次校務自我評鑑表冊審查會議 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13 

113.01.16(二) 

| 

113.01.18(四) 

各行政單位進行細部資料表冊修正 

※資料繳交截止時間：113.01.18中午 12:00 
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
14 

113.01.22(一) 

| 

113.01.29(一) 

1. 受評單位展開內部評鑑之準備工作：(1)凝聚

評鑑共識；(2)加強組織溝通互動 

2. 針對歷屆評鑑工作之 Q&A及演練 

3. 完成內部評鑑準備工作及相關簿冊資料準備 

4. 由權責副校長及學院院長協助實地檢視.。 
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
15 113.01.30(二) 

※內部自我評鑑 

內部評鑑委員依自評程序(簡報+現場實際訪

視)，進行現場實地訪視 

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16 

113.01.30(二) 

| 

113.02.23(五) 

各行政單位依內部自我評鑑建議，進行細部資料

表冊修正 

※資料繳交截止時間：113.02.23中午 12:00 
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
17 113.03.06(三) 

1. 將自我評鑑資料表冊、基本資料表資料送印、

裝訂 

2. 廠商將印製完成資料送至秘書處，由秘書處

用印(關防及校長職章) 

秘書處 

18 113.03.08(五) 

寄送外部評鑑委員資料：(1)自我評鑑報告；(2)實

地訪評結果報告書(空白)；(3)待釐清問題表(空

白)；(4)實地參訪路線規劃表；(5)評鑑日程表 

秘書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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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日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

(含電子檔案寄送) 

19 113.04.02(二) 評鑑前 7日回收委員待釐清事項 秘書處 

20 113.04.09(二) 
※外部自我評鑑 

外部評鑑委員蒞臨實地訪視 
外部自我評鑑委員 

21 113.04.16(二) 

召開校內評鑑工作小組會議，審議：外部自我評鑑

結果 

※校內委員：校長、各副校長、秘書長、教務長、

學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國際長、圖資長、營

運長及各學院院長、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

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22 

113.04.17(三) 

| 

113.05.03(五) 

1. 受評單位依外部評鑑結果完成自我改善計畫 

2. 05/03前將自我改善計畫繳交至秘書處 
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
23 113.05.21(二) 

召開校內評鑑工作小組會議，審議： 

校務自我評鑑外部評鑑委員所提「待改善事項與

對應之改善建議」，相關業管單位所提出「改善計

畫」 

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24 

113.05.22(三) 

| 

113.06.04(二) 

受評單位依校內評鑑工作小組會議決議，調整自

我改善計畫，完成後繳交至秘書處 
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
25 113.06.25(二) 
召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，討論及審議： 

「校務自我評鑑改善計畫」 
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26 
113.07月 

~10月 

配合教育部公告之 113學年度評鑑實施計畫： 

1. 召開校內評鑑工作小組會議，審議：113學年

度科技大學校務評鑑自我評鑑報告 

2. 教育部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工作規劃研議 

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秘書處 
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
27 
113年 10月

~114年 3月 
教育部評鑑委員蒞臨實地訪視 

外部評鑑委員 
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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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校務評鑑指標 

依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112年 03月 29日(112)評鑑發字第 1120001015號函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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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校務自我評鑑評鑑表冊撰寫架構規劃如下：(暫定) 

目錄 

表目錄 

圖目錄 

壹、學校歷史沿革 P. 

貳、先期自我評鑑過程 P. 

參、自我評鑑結果 P. 

項目一：校務治理與發展策略 P. 

一、現況描述 P. 

核心指標 1-1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P. 

【共同部分】各學制或班制之共同事項 

【日間部】標示學制或班制名稱，敘明該學制或班制之個別事項(註) 

【進修部】標示學制或班制名稱，敘明該學制或班制之個別事項 

核心指標 1-2○○○○○○○○(格式同核心指標 1-1) P. 

核心指標 1-3○○○○○○○○(格式同核心指標 1-1) P. 

二、特色 P. 

三、問題與困難 P. 

四、改善策略 P. 

五、小結 P. 

項目二：教師教學品質之確保與支援(格式同項目一) P. 

項目三：學生學習品質之確保與成效提升(格式同項目一) P. 

項目四：自我改善與精進(格式同項目一) P. 

肆、其他 P. 

伍、總結 P. 

 

 

註：無個別事項之學制或班制，免標示學制（學士班、碩士班、博士

班）或班制（二技、四技、在職專班…）名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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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校務自我評鑑執行方式如下： 

一、評鑑成員：外部評鑑委員之遴聘以 9名為原則。 

二、外部評鑑實地訪視程序：含受評單位簡報、資料檢閱、場地及設備檢視

與相關人員晤談等事項。評鑑委員應於評鑑當

日即完成評鑑結果相關資料與報告之撰寫。 

 

 


